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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修改必要性 

1.1 规划修改背景 

为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有序发

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布局，因地制

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天津市政府积极响应，印发了《天津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2018—2020年）》，要求大力发展

非化石能源，积极发展风力发电，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力争达到4%以上。2019年4月，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和天津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共同建立天津市风电项目库，纳入项目库的风电项目

均视为我市重点推进项目（详见附件1）。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为风电项目库中分散式风电项目之一。2019

年4月本项目已获得项目核准批复（详见附件2） 

在此背景下，为满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要求，加

快宁河区新能源发展规划布局落地，保障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合规落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天津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津国土房发〔2018〕4号）的要求，开展本

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工作，编制《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15-2020年）》涉及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30MW分散式风

电项目局部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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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修改必要性 

1.2.1 提升供电能力和优化当地能源结构的需要 

分散式应用模式是解决风电就地消纳、提升风资源利用率的有

效方案。本项目充分利用当地较丰富的风能源建设发电场，多位于

负荷中心附近，不以远距离大规模输送电力为目的，所产生的电力

就近接入当地电网进行消纳，装机容量 30MW。能够实现风电规范

化、规模化开发利用，提高宁河区以及天津市电网中风电可再生能

源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改善当地能源紧张

的局面，也可以减少常规能源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1.2.2 落实天津市能源发展规划的需要 

开发新能源是国家能源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

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减少环境污染、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风

电以其丰富的资源、良好的环境效益和逐步降低的发电成本，将成

为 21 世纪中国重要的电源。《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津发改能源〔2016〕1154 号）指

出“十三五”期间，坚持陆上和海上并举，优化发展陆上风电，稳妥

推进海上风电；鼓励对低风速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分布式小型风

电。《天津市分散式风电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中明确了宁河

区分散式风电规划开发规模 12.5 万 KW，重点在宁河北部东棘坨、

廉庄、苗庄、岳龙、丰台、板桥、潘庄等镇优先布局。因此，本项

目建设是落实国家能源战略、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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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津市分散式风电发展规划的需要，建设十分必要。 

1.2.3 优化区域电源和网络结构，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地区市境内建设区域性风力并网发电及应用推广示范，为天

津及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探出一条新路。

本项目有利于获取建设经验，有利于提升企业业内形象，有助于获

得社会声誉、提升信任程度，取得社会效益，同时可通过出售风力

发电电量给企业和单位带来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于满足电力需求、改善能源结构、落实能

源发展规划、保护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建设十分必要。 

1.3 规划修改可行性 

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位于宁河

区潘庄镇，为新建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总占地面积 6763.6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 10 台单机容量为 3MW 的风力发

电机组和 1 座 110kV 升压站，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30MW。 

该建设项目用地性质应为城镇工矿用地。经与《规划》核

实，项目区规划地类为 4815.33 平方米一般耕地和 1948.27 平方

米其他农用地，即项目用地性质与《规划》不相符。 

依据《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

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 号）（以下简称《通

知》）第二十四条：“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及矿山等建

设项目，需在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外选址的，规划编制

机关可以依法组织修改规划”；第二十五条：“单独选址项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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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修改，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能源、交通、水利、

军事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进行的规划修改”，该项目符

合《通知》中“第二十五条”单独选址项目规划修改的条件。

因此，应根据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规划修改程序，

编制本方案，对《规划》进行局部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是对现行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完善，

不是新编、新批规划。 

  



 

5 

2 规划修改原则和依据 

2.1 规划修改原则 

（1）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加强保护

基本农田； 

（2）依法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程序和审批权限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坚持节约和集约用地，充分体现促进集中布局和集聚建

设的基本原则，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合

理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总体布局，使土地资源与社会发展及

产业布局达到最优配置； 

（4）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5）遵循指标控制原则，规划修改不得突破本级规划确定的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公众参与原则，规划修改坚持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下

开展，广泛听取规划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

议，并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充分听证、论证，努力提高规划修改的

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图数一致原则，规划修改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图、文、表

及实地一致原则进行修改，保障规划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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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修改依据 

2.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国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6）《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2 号）； 

（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自然资源部令第 5 号）； 

（8）《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 

（9）《天津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2.2 政策文件 

（1）《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8〕22 号） 

（3）《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 

（4）《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中办发〔2019〕42 号）；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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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6 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19〕87 号）； 

（9）《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规范风电场项目建设使用林地的

通知》（林资发〔2019〕17 号） 

（10）《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管理规定的通知》（津政发〔2019〕23 号）； 

（11）《关于印发<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的决议>的通知》（津人发〔2017〕37

号）； 

（12）《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津政发〔2018〕21 号）； 

（13）《天津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2018—2020 年）》

（津政发〔2018〕18 号） 

（14）《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 号）； 

（15）《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我市风电项目库的函》； 

（16）《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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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项目核准的批复》（津宁审批投资〔2019〕

15 号）。 

2.2.3 相关规划 

（1）《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2018

年 6 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2）《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 11 月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 

（3）《天津市分散式风电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2.2.4 其他 

（1）宁河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8 年）； 

（2）宁河区 2019 年第二季度遥感影像； 

（3）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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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修改方案 

3.1 调入方案 

3.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选址位于宁河区潘庄镇，总占地面积6763.60平方米，规划

装机容量30MW。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0台风电机组和1座110kV升压站。其中单

台风电机组装机容量为3000KW，两台风电机组距离为500m以上；

升压站以1回110kV出线接入周边电网，升压站内主要建（构）筑物

有：综合楼、配电楼、辅助用房，以及主变压器基础及架构、动态

无功补偿设备基础、污水处理装置等构筑物。 

3.1.2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8 年宁河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本项目涉及耕地

5192.49 平方米（其中水浇地面积为 4088.14 平方米，旱地面积为

1104.35 平方米），其他农用地 1571.11 平方米（其中坑塘水面面积

为 1499.22 平方米，沟渠面积为 71.89 平方米），详见附表 1。 

3.1.3 调入地块修改方案 

经与《规划》核实，本项目涉及一般耕地4815.33平方米、其他

农用地1948.27平方米，全部调整为规划城镇工矿用地。详见附表1 

3.1.4 用途分区和管制分区修改方案 

在土地用途分区修改方面，将项目区范围内 6763.60 平方米一

般农地区全部调整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在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修改

方面，将项目边界内 6763.60 平方米限制建设区全部调整为允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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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 

3.1.5 与生态红线和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衔接 

对 2018 年 9 月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复且经国务院同意的生态

保护红线和对 2014 年 3 月经市人大批准的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分

别进行核查，本项目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3.1.6 节约集约用地 

本项目规划建设30MW风电场，共安装单机容量3000KW风力

发电机组10台，拟建设2回35kV集电线路。同时，新建1座110kV升

压站，以1回110kV出线接入周边电网。本项目新建的升压站为户外

升压站，即变电站的一种。共设置2台15MV·A主变压器，电压等

级为110/35kV。 

（1）《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的规定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DB 12/T 598.14-2015）

中“第11部分电力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控制指标》）的有关规定，

变电站和风电场单机组的用地控制指标如下： 

表 3-1 变电站用地指标表 

变压等级（kV） 
主变压器容量

（MV·A/台） 
变电站结构形式 

用地规模 

（平方米） 

500/220 750-1200/2-4 户外式 60000-110000 

220/110/35 以及

220/35/10 
90-250/2-4 

户外式 20000-40000 

户内式 ≤10000 

110/35 以及 110/10 20-63/2-3 
户外式 ≤10000 

户内式 ≤5000 

35/10 5.6-31.5/2-3 
户外式 ≤3000 

户内式 ≤1500 

风电机组用地为永久用地，建设用地指标按风电机组基础底板

外轮廓尺寸计算，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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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单台机组用地指标表 

单机容量

（KW） 
750 850 1000 1250 1500 1650 2000 2500 3000 

用地指标

（m
2
/台） 

180 190 210 240 285 300 330 380 450 

用地指标

（m
2
/KW） 

0.240 0.224 0.210 0.192 0.190 0.182 0.165 0.152 0.150 

（2）项目节地情况分析 

本项目新建的升压站为户外升压站，共设置2台15MVA主变压

器，电压等级为110/35kV。根据表3-1可知，变压范围为110/35kV，

主变压器容量为20-63MV·A，变压器数量为2-3台的户外变电站，

用地规模应小于等于10000m2。本项目新建的升压站用地面积为

3000.00平方米，小于《控制指标》规定的最大用地规模10000平方

米，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用地指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3 变电站用地指标对比分析表 

对象 
变压等级

（kV） 

主变压器容

量（MV·A/

台） 

变电站结

构形式 

用地规模 

（m
2） 

标准符合

性分析 

《控制指标》 110/35 20-63/2-3 户外式 ≤10000 
符合 

本项目 110/35 30/2 户外式 3000.00 

本项目共安装 10 台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3000KW，总装机

容量为 30MW。根据表 3-2 可知，单台机组的标准用地应小于等于

450 平方米，本项目实际单台机组用地面积为 376.36 平方米，符合

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表 3-4 单台机组基本用地指标对比分析表 

对象 单机容量（KW） 
用地指标（m

2
/

台） 

用地指标

（m
2
/KW） 

标准符合性

分析 

《控制指标》 3000 ≤450 ≤0.15 
符合 

本项目 3000 376.36 0.1255 

综上，本项目的升压站实际用地面积为 3000 平方米，小于标

准用地面积，单台机组实际用地面积为 376.36 平方米，小于标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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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本项目用地符合《控制指标》要求，切实落实了节约集约

用地原则。 

3.1.7 与候鸟迁徙保护区域衔接 

天津是我国中部、东部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也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和中亚-印度”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时空交汇点。

本规划修改方案从国家林地和草原局文件规定和天津市候鸟迁

徙保护区两个方面与候鸟迁徙保护区域进行衔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 2019 年 2 月发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规范风电场项目建设使用林地的通知》（林资发〔2019〕17

号），其中第二条：“严格保护生态功能重要、生态脆弱敏感区

域的林地。自然遗产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鸟类主要迁徙通道和迁徙

地等区域以及沿海基干林带和消浪林带，为风电场项目禁止建

设区域。”本项目拟用地范围不涉及现状林地和规划林地1，与

国家林地和草原局文件规定不冲突。 

天津市共有四个候鸟迁徙保护区，分别为宁河区七里海湿

地自然保护区、武清区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滨海新区北大

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静海区团泊湿地自然保护区。本项目拟用

地范围远离四个候鸟迁徙保护区，且本项目风机点位严格按照

行业标准进行排布，各风机点位间距均大于 500 米，对候鸟迁

                                        
1 对“现状林地”的核查依据宁河区 2018 年变更调查数据；对“规划林地”的核查依据天津市宁河

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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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造成的影响不大。 

3.2 调出方案 

该项目拟申请使用宁河区城乡建设用地预留指标，从宁河区城

乡建设用地预留指标库中予以核减，满足本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指标

需求。 

3.3 耕地补划方案 

3.3.1 耕地补划地块规划修改方案 

本项目占用的4815.33平方米一般耕地，拟通过耕地补划地块进

行补充，耕地补划地块面积为4815.33平方米，拟从其他农用地和林

地调整为一般耕地。 

3.3.2 用途分区及管制分区修改方案 

耕地补划地块在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均保持不

变，仍为一般农地区和限制建设区（详见附表 2）。 

3.4 指标平衡情况 

项目涉及的主要调控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4个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

为耕地保有量及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耕地保有量变化情况：项目所占用规划耕地将通过耕地补划地

块进行指标平衡，补充后耕地保有量未突破上级下达指标。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变化情况：由于本项目使用的是宁河区城乡

建设用地预留指标，规划修改后，宁河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未突破

上级下达的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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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修改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19〕87 号）（以下简称 87 号文）要求，要“做好过渡期

内现有空间规划的衔接协同”，“不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2020 年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有量等约束性指标，不得突破生态保护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

（镇）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和强制性内容，不得与新的国土

空间规划管理要求矛盾冲突”（以下简称“四不得”）。本规划修改

方案完全符合“四不得”相关要求。 

3.5.1 与现有空间规划衔接分析 

（1）未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 

本规划修改方案，涉及的约束性指标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耕

地保有量。城乡建设用地，调入 6763.60 平方米，使用宁河区预留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6763.60 平方米；规划耕地，调出 4815.33 平方

米，补划 4815.33 平方米，调整后耕地面积不变。未突破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 2020 年宁河区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有量约束性指标。 

（2）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本规划修改方案，调入地块均避让 2018 年 9 月经天津市人民

政府批复且经国务院同意的生态保护红线；均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 

（3）未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 

本规划修改方案调入地块均位于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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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内，不涉及禁止建设区。 

（4）未突破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修改方案调入地块均未突破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

强制性内容。 

3.5.2 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分析 

本次调规严格按照国家及天津市有关规定进行，充分考虑正在

不断推进的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本次规划调整成果将纳入

天津市宁河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纳入《天津市宁河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宁河区潘庄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及相应的详细规划成果中，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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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评估 

4.1 对土地规划指标的影响评估 

4.1.1 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评估 

本项目建设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避让基本农田，采取尽量少占耕地的工程建

设方案，尽可能减少工程实施对耕地影响。从数量上看，项目实

施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产生影响。 

4.1.2 对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评估 

执行“严控增量、平衡总量、调控存量、集约利用”的原则，贯

彻城市建设发展对土地需求留有余地的方针，坚持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变的原则下，严格控制建

设用地增量。 

本项目使用宁河区城乡建设用地预留指标，规划局部修改后全

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未突破上级下达的约束性指标。本次规划局部

修改，对宁河区建设用地规模造成影响不大。 

4.2 对规划用地布局的影响评估 

考虑到风电工程选址的局限性，经精心研究、统筹安排确定选

址以及建设方案。规划局部修改后，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发生局部变

化，由于风电项目具备点状分布，较为分散，且每块面积较小的特

点，通过对现行规划的局部性、合理性调整，建设用地、农用地空

间布局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影响较小。 



 

17 

4.3 对环境的影响评价 

本次调整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调入地块

均不位于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和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范围

内。全区生态用地规模保持稳定，注重各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对生

态区的保护，有利于生态区功能的形成，在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方针，确保土地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

实现，有利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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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修改的实施措施 

5.1 实行听证制度 

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听证的制度要求。按照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有关要求，对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

建设占用或农业结构调整涉及基本农田等，在组织实施中严格实行

听证制度，听取各方面意见，切实做到规划修改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5.2 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切实做好耕地保护 

建设项目实施时，将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结合项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降低项目建设对耕地质量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影响，建议实施表土剥离工程，保护耕作土壤，确保调

整后耕地质量不降低，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5.3 依法行政，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 

本规划修改方案（包括规划修改图件）作为《规划》的附件，

一经批准，与《规划》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任何部门或个人使用土

地必须遵照本方案的规定，不得随意更改。同时，严格按《规划》

实施项目的建设，坚决杜绝违反《规划》的现象发生。加强本方案

实施的监督检查。同时加大《规划》修改方案的宣传力度，提高全

社会依法依规按《规划》建设的法律意识。 

5.4 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动态监管 

严格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2〕2 号）中的相关要求，通过“一张图”和综

合监管平台，加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测，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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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对已经进行规划修改的范围，

需及时、准确的更新到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中，保证土地利用规划

数据库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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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次规划修改满足《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19〕87号）中“四不得”要求，符合《天津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津国土房发〔2018〕4号）规定的修

改条件，项目建设符合天津发改委发布的《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

2619号）等相关内容，且已被列入天津市风电项目库，为我市重点

推进项目。通过该项目实施，提高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率，推进了风

力发电项目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电能供应紧张的现状。 

在全面贯彻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地的原则下，本次规划修

改未突破上级下达宁河区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有量、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三项约束性指标，不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用地规模合

理，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按照规定组织听证、论证等程序，经

有审批权的机关批准后方可实施。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涉及道裕

科技天津宁河齐心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局部修改方案项目完成后，

潘庄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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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规划修改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 

项目地

块类型 

项目地块

名称 
总计 

现状用地面积 
规划修改前后规划用地面积 

修改前规划地类 修改后规划地类 

农用地 

小计 

农用地 

小计 

建设用地 农用地 

水浇地 旱地 
坑塘水

面 
沟渠 

一般耕

地 

其他农用

地 

规划城镇工

矿用地 

一般耕

地 

调入地

块 

Q1 376.36 0.00 0.00 329.20 47.16 376.36 0.00 376.36 376.36 376.36 0.00 

Q2 376.36 0.00 0.00 376.36 0.00 376.36 0.00 376.36 376.36 376.36 0.00 

Q3 376.36 0.00 0.00 376.36 0.00 376.36 0.00 376.36 376.36 376.36 0.00 

Q4 376.36 0.00 0.00 376.36 0.00 376.36 0.00 376.36 376.36 376.36 0.00 

Q5 376.36 335.42 0.00 40.94 0.00 376.36 334.72 41.64 376.36 376.36 0.00 

Q6 376.36 376.36 0.00 0.00 0.00 376.36 376.36 0.00 376.36 376.36 0.00 

Q7 376.36 0.00 376.36 0.00 0.00 376.36 376.36 0.00 376.36 376.36 0.00 

Q8 376.36 0.00 351.63 0.00 24.73 376.36 351.53 24.83 376.36 376.36 0.00 

Q9 376.36 0.00 376.36 0.00 0.00 376.36 376.36 0.00 376.36 376.36 0.00 

Q10 376.36 376.36 0.00 0.00 0.00 376.36 0.00 376.36 376.36 376.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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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

块类型 

项目地块

名称 
总计 

现状用地面积 
规划修改前后规划用地面积 

修改前规划地类 修改后规划地类 

农用地 

小计 

农用地 

小计 

建设用地 农用地 

水浇地 旱地 
坑塘水

面 
沟渠 

一般耕

地 

其他农用

地 

规划城镇工

矿用地 

一般耕

地 

升压站 3000.00 3000.00 0.00 0.00 0.00 3000.00 3000.00 0.00 3000.00 3000.00 0.00 

合计 6763.60 4088.14 1104.35 1499.22 71.89 6763.60 4815.33 1948.27 6763.60 6763.60 0.00 

耕地补

划地块 

耕地补划

地块 1 
4742.04 4742.04 0.00 0.00 0.00 4742.04 0.00 4742.04 4742.04 0.00 4742.04 

耕地补划

地块 2 
73.29 73.29 0.00 0.00 0.00 73.29 0.00 73.29 73.29 0.00 73.29 

合计 4815.33 4815.33 0.00 0.00 0.00 4815.33 0.00 4815.33 4815.33 0.00 48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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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规划修改前后用途分区和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 

项目地块类型 项目地块名称 面积 

规划修改前 规划修改后 

用途分区 管制分区 用途分区 管制分区 

调入地块 

Q1 376.36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允许建设区 

Q2 376.36 

Q3 376.36 

Q4 376.36 

Q5 376.36 

Q6 376.36 

Q7 376.36 

Q8 376.36 

Q9 376.36 

Q10 3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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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类型 项目地块名称 面积 

规划修改前 规划修改后 

用途分区 管制分区 用途分区 管制分区 

升压站 3000.00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允许建设区 

合计 6763.60 —— 

耕地补划地块 

耕地补划地块 1 4742.04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耕地补划地块 2 73.29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一般农地区 限制建设区 

合计 481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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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我市风电项目库的函 

附件2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项目核准的批复》（津宁审批投资〔2019〕

15 号） 

附件3 《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潘庄镇“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的环保

初审意见》 

附件4 《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初步审核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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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我市风电项目库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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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项目核准的批复》（津宁审批投资〔2019〕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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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关于道裕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潘庄镇“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的环

保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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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关于 “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初步审核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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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1、Q2 风

电机组）（修改前） 

附图 2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1、Q2 风

电机组）（修改后） 

附图 3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3、Q4 风

电机组）（修改前） 

附图 4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3、Q4 风

电机组）（修改后） 

附图 5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5、Q6 风

电机组）（修改前） 

附图 6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5、Q6 风

电机组）（修改后） 

附图 7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7-Q10 风

电机组）（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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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Q7-Q10 风

电机组）（修改后） 

附图 9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局

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升压站）（修

改前） 

附图 10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

（局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升压

站）（修改后） 

附图 11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

（局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耕地

补划地块 1）（修改前） 

附图 12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

（局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耕地

补划地块 1）（修改后） 

附图 13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

（局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耕地

补划地块 2）（修改前） 

附图 14  天津市宁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5-2020 年）

（局部）—道裕科技天津宁河齐心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耕地

补划地块 2）（修改后） 


